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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72         证券简称：ST 天圣         公告编号：2024-061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被担保方重庆医药集团长圣医药有限公司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敬

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4 日召开

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及 2024 年 5 月 16 日召开

的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按持股比例 49%为参股公司重庆医药集团长圣医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圣医药”）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16,000

万元的担保，具体担保情况以银行核准后所签定的担保合同为准。同时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代表公司全权办理与本次担保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协议、

合同及其他与担保有关的法律性文件的签订、执行。 

长圣医药控股股东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按持股比例 51%为长圣

医药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同比例担保。本次担保长圣医药未提供反担保。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4）。 

二、本次担保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子公司天圣制药集团重庆有限公司与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北支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本次担保金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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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前述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保

证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抵押权人）：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北支行 

乙方（抵押人）：天圣制药集团重庆有限公司 

1、本合同的主合同指自 2024 年 9 月 25 日起至 2027 年 9 月 25 日止，甲方

与债务人长圣医药签订的编号为 2024 年重银江北支授字第 1019 号《最高额授信

业务总合同》及其项下单个或多个具体融资业务申请书，本金余额不超过 4,410

万元。 

2、抵押人所担保的对象为债务人基于主合同及其项下单个或多个具体融资

业务所产生的应对抵押权人所负全部债务，最高债权额为 5,733 万元。 

本条所列最高债权额包括债务本金、利息等下述担保范围所列的全部债权，

甲方在最高债权额内就抵押财产优先受偿。甲乙双方确认，应依据最高债权额办

理抵押财产登记手续。 

3、担保范围 

（1）主合同及其项下单个或多个具体融资业务而产生的债务本金、利息（包

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抵押权的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诉讼费（或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保全费、

甲方保管、运输抵押物的费用，公告费、鉴定费、评估费、变卖、拍卖抵押物的

费用及其他费用）、因债务人违约而给抵押权人造成的损失。 

（2）债务人无论何种原因未按本合同约定，履行到期应付债务(包括因债务

人或担保人违约而由甲方宣布提前到期的债务，或甲方按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

宜布解除合同而产生的损害赔偿)，甲方有权按照本合同的约定，以抵押财产优

先受偿。 

（3）甲方在主合同项下提供的系保函、信用证等具体融资业务时，乙方依

本合同约定提供担保的，双方确认，下列情形产生的金额属于上述（1）条约定

的担保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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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甲方因支付利息、税收、汇率变动、法律规定(包括国内外法律)、法院判

决、仲裁机构裁决等原因导致甲方承担超过上述具体融资业务项下责任限额、有

效期限的赔付金额； 

②因上述具体融资业务项下意思表示无效导致甲方承担的赔偿责任； 

③其他甲方在上述融资业务项下承担的担保、代偿、赔偿责任。 

4、抵押物情况如下： 

抵押财产

名称 
面积（㎡） 所在地 权利证书号码 

评估价值或确

认价值（元） 

工业厂房 37,905.92 
渝北区宝圣湖街道

食品城西路 16 号 

渝 2016 渝北区

不动产权第

000765089 号 

128,880,100 

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抵押外，上述抵押资产不存在其他质押或者

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

封、扣押、冻结等司法措施。 

5、合同生效：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重庆医药集团长圣医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6664303309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韩东 

成立日期：2007 年 09 月 29 日 

营业期限：长期 

住所：重庆市南岸区花园路街道金山支路 10 号 4-6 层 

注册资本：10,060 万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销售；危险化学品经营；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销

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药品批发；普通货运；批发化学原料药及

其制剂、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剂、生化药品、中成药、生物制品（除疫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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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中药饮片、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第二类精神药品、Ⅲ类医疗器械。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

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特殊医

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第二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

毒化学品经营；化妆品批发；批发：Ⅱ类医疗器械；销售包装材料、消毒剂、日

化用品、化学试剂（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Ⅰ类医疗

器械、计生用品及用具（不含需审批或禁止的项目）、包装装潢印刷品、纸制品、

包装制品；收购地产中药材（不含需审批或禁止的项目）；中药材种植（不含麻

醉药品原植物的种植）；药物研发；仓储装卸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医药技

术咨询与技术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会议服务；市场营销策划。（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1.00%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9.00% 

合计 100.00% 

长圣医药的控股股东为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圣医药的最终实

际控制人为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 月-12 月 

（经审计）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 

2024 年 1 月-6 月 

（未经审计） 

总资产 94,142.40 94,309.32 

负债总额 86,959.68 87,501.1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7,018.85 21,625.54 

流动负债总额 86,959.68 57,501.10 

净资产 7,182.72 6,808.22 

资产负债率 92.37% 92.78% 

营业收入 81,756.67 39,53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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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 228.58 -374.50 

净利润 232.75 -374.50 

4、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爽先生在长圣医药担任总经理、董事职务；公司董事

张娅女士在长圣医药担任董事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

规定，长圣医药为公司关联法人。 

5、是否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经核查，长圣医药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额度总金额19,700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10,511万元，占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比例为5.03%。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

的担保总余额为6,811万元，占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比例为3.26%。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及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情形。 

五、备查文件 

《最高额抵押合同》。 

特此公告。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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